
1

衛部爭字第 1153400723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理 由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條第 1 項、第 18 條第 1 項第

4 款及第 6 款。

卷證 健保署 115 年 3 月 13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副本。

審定

理由

一、健保署文件內容要旨

（一）114 年 12 月 1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

依內政部移民署外國人居留資料，申請人在臺灣地區領有

之居留證明文件或官員證已逾效期、經撤銷或廢止，惟迄

未辦理退保手續，請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居留有效

證件、官員證或主動申報退保，如逾期未辦，該署將依法核

定退保，不再另行發函通知。

（二）115 年 1月 30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

1.查申請人自 109 年 7 月 9 日起以第 6 類第 2 目被保險人身

分加保於○○市○○區公所至 115 年 1 月 1 日退保在案，

次查內政部移民署資料登載，該署核發申請人中華民國臺

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(事由：投資經營管理，自入境之翌日

起至 1 年內有效)，前核准日期為 113 年 11 月 10 日，原效

期迄日至 115 年 8月 17 日止，惟內政部移民署於 114 年 11

月 5 日作廢該證，且申請人亦於 114 年 11 月 5 日同日出

境，即已喪失健保加保資格，非屬健保保險對象。已參加

者，應予退保。

2.另查內政部移民署 114 年 12 月 19 日核准申請人取得前揭

入出境許可證(事由：投資經營管理，自入境之翌日起至 1

年內有效)，並按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列示該證截止日期為

115 年 12 月 18 日，且申請人已於 115 年 1 月 14 日入境，

即申請人於 114 年 12 月 19 日再次取得前揭入出境許可證

與主管機關作廢前次入出境許可證之日期(114 年 11 月 5

日)，產生居留效期中斷情形。

3.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規定，

申請人自本次入境日期 115 年 1 月 14 日重新起算，於領有

居留證明文件有效期間連續居住達 6 個月或曾出境 1 次未

逾 30 日，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，併計達 6 個

月，屆時始符合加保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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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健保署前開 2 函影本，一併向本部申請審

議。

三、審定理由

（一）關於 114 年 12 月 1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部分

查健保署前開函，僅係通知申請人領有之居留證明文件或

官員證已逾效期、經撤銷或廢止，惟迄未辦理退保手續，

請其於114年12月31日前提供相關證件或主動申報退保，

核其內容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說明，尚不因該項敘述或說

明而對申請人權益發生具體之法律上效果，僅係觀念通知，

並非首揭辦法所定之核定案件，申請人對之申請審議，自

有未合，應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關於 115 年 1 月 30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部分

1.本件申請人於 115 年 2 月 11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

業經健保署註銷原核定申請人 115 年 1 月 1 日退保及 115

年 1 月 30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，重新核定申請

人自 112 年 1 月 19 日退保，並以 115 年 3 月 13 日健保○

第 0000000000 號函通知申請人在案。

2.承上所述，健保署業重新核定註銷系爭 115 年 1 月 30 日健

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，則此部分申請爭議審議之標的

已不存在，亦應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綜上，本件應不予受理。另申請人對健保署 115 年 3 月 13

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重新核定結果倘有不服，得

依規定另案申請爭議審議，併予敘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6款規

定，審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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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：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 條第 1 項

「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下列

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審議：一、

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。二、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。三、

關於保險費、滯納金及罰鍰事項。四、關於保險給付事項。五、其他關於保險

權益事項。」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6款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核定通知已不

存在。六、爭議之內容非第二條所定事項。」


